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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

-39,272,018.69 元，公司实收股本为 30,000,000.00 元，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

总额。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

总额的议案》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

实收股本总额的议案》，并提请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亏损原因 

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，主要原因为：由于近年来国家房地产调

控政策以及大环境影响，公司市场开拓及业务推进受到较大影响，导致公司主营

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，公司营业收入下降。此外，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导致

公司应收账款出现大面积坏账风险。 

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  

针对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，公司已采取相应的措施，具体

如下： 

（1）继续加强应收账款管理，积极推进现有应收账款的催收和回笼工作； 

（2）对于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，积极推进诉讼进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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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力追回相关款项，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；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因恒大等客户应收账款到期未支付及商业承兑汇票到期

未兑付问题，已累计提起诉讼案件共计 238 例，累计金额合计 87,532,264.49 元

（公司一审全部为原告）。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案件中已结案（包括已收到款、

已调解、已执行以及已审结）的诉讼金额为 83,777,391.49 元，收到款项合计

16,047,968.67 元。 

（3）继续加快资产流转，对公司可变现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等，积极推进

变现； 

（4）继续加强公司成本管控，如根据项目增减及时增减人员等，合理控制

公司成本； 

（5）主动调整公司项目结构，对于回款存在问题的项目及时止损，对于新

项目的开拓会增加对客户经营情况的判断，尽力控制项目恶性欠款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》。 

 

深圳市博思堂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8月 22日 


